关于2023年4月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考生
实践课程报到的通知
1、请各位考生自行核实是否报考了天津理工大学的实践课程。
2、核实无误，填写电子版附件：《2023年4月社会考生实践课程报到承诺书》，填写完毕需将文件名命名为“准考证号+姓名”例如“20120101李宁”，并于12月19日-12月20日发送至邮箱jxjyzikao_2022@126.com。发送完邮件考生必需于12月20日前致电022-60214381确认我院是否收到考生确认邮件，否则因没有收到邮件导致无法安排考试，责任由考生自己负责。
3、2022年12月22日我院会以邮件的形式（邮箱：jxjyzikao_2022@126.com）告知各位考生具体的缴费事宜，请留意查收邮件并按时缴费。如未按时缴费，则视为放弃本次实践课程考试。

重要提示：实践课错过报到时间我院将不再安排考试。

天津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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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2023年4月社会考生实践课程报到承诺书》
